
网购了98个筒灯，结果都不是正品——这让山东青岛市民张先生气愤不已。
近日，张先生在某电商平台××照明商城直销店买了一批某品牌筒灯，但经该品牌客服查询，这批筒灯并非其所在公司生产的。

意识到自己买到了假货，张先生要求商家“退一赔三”，遭到对方拒绝。记者采访发现，像张先生一样网购买到假货的人不在少数，且这
些假货的商品名称、所属店铺名称通常标注着“××直销”“××品牌正品”“保税店直发”等，甚至有的店铺还是官方认证的旗舰店。

实践中，比买到假货更令消费者糟心的是后续维权难。记者随机采访北京、上海、湖南、河北等地数十名消费者，他们一致反映，买
到假货后很难获得赔偿，有的商家矢口否认售卖假货，拒绝赔偿；有的商家“踢皮球”，坚称自己也是被上游厂家欺骗；有的商家直接关
店跑路了。有部分消费者向电商平台求助，对方或让其继续与商家协商，或选择冷处理。

商家拒不承认 平台推卸责任 买家维权不易

消费者网购到假货为何难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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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中房屋装修，张先生打算在
网上购买筒灯。经过一番搜索，他看
到××照明商城直销店的产品标注为某
品牌官方正品，且店铺还展示了该品牌
的授权证书，便一口气买了 98 个筒灯，
花费 1596.4 元。收货后，张先生通过该
品牌官方渠道查验商品真假，没想到对
方回复称他们没有这款型号产品，并且
这家店铺也不在官方授权的网点列表
内。

张先生立即联系商家，对方称自己
是该品牌的加盟店铺，所售商品都是正
品，但可以为其退货退款。而对于张先
生提供的品牌官方检测结果，商家并未
作出正面回复。张先生认为，商家的态
度从侧面反映其销售的是假货，理应“退
一赔三”。

来自上海的韩女士近日也有相似遭
遇。她从某电商平台一商家处购买了一
个奶瓶，收货后扫码发现防伪网页页面
字体大小不一致。她怀疑自己买到了假
货，便向品牌官方客服确认，对方称其所
购商品系冒牌货，且该商家在品牌官方
公布的售假店铺名单内。

发现问题后，韩女士第一时间与卖
家沟通，对方否认售假，也不同意赔偿要
求。无奈之下，韩女士向电商平台求助，
得到的回应是“平台非执法机构，只能帮
忙申请退款”，随后又将解决问题的责任
抛给卖家。可卖家对其诉求熟视无睹，
数日过去，毫无进展。

无奈之下，韩女士给卖家留言：“如
果不肯退一赔三，我将提交相关物证直
接起诉。”收到留言的当天上午，卖家来

电称可协商赔偿事宜，却试图用奶瓶版
本不同所以验证结果不同的理由降低赔
偿金额，被韩女士拒绝。经过一番拉扯，
收货16天后，卖家终于进行了赔付。

北京西城市民张女士则掉进了假化
妆品的坑里。她在某电商平台上买了 4
瓶隔离霜，收货后打开包装试用发现，这
次买的隔离霜和此前用过的同款在质
地、润泽度上完全不一样，涂匀后颜色也
不相同。

“我用这款隔离霜一年多了，用空了
3瓶。发现异样后，我把之前用完的空瓶
和这次买的进行对比，发现瓶子的长度
和宽度非常相似，但霜的颜色有深浅区
别，瓶身标签上则是另一个品牌的名
字。”张女士说，商家在网页商品详情上
堂而皇之地说自己就是××品牌，只是

最后加了同款两个字，连图片也是正版
产品的图片，在拆封前根本发现不了任
何区别。

最后，张女士将未拆封的另外3瓶以
“商品和描述不一致”为由申请了退款。
“但如果我只买了1瓶呢？很可能会因为
拆封了而不得不留下这款假货。”

现实中，在网上买到假货的消费者
并不少。有媒体曾对2005名受访者进行
调查发现，46.5%的受访者在网购过程中
买到过假货。护肤品/彩妆、服装鞋帽、电
子产品被指假货更常见。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4
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在
2024 年 6 月 1 日至 20 日共计 20 天监测
期内，有关“假冒伪劣”负面信息共 21.4
万余条，日均1.1万条。

网店售假屡见不鲜 一不小心买到假货1

平台加强资质审核 健全投诉处理机制3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 3 倍；增
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消费
者因买到打着正品旗号销售的假货而向
商家要求“退一赔三”时，鲜有人如愿获
得赔偿。有受访者直言，“维权太难了，

‘退一赔三’想都不要想，能退点款就不
错了”。

在湖南长沙上大学的刘女士，在一
个名为“××美妆店”的店铺内买了两
瓶号称“官方折扣”“保税直发”的海蓝之
谜护肤水。收货后，她拿去第三方鉴定
平台检测为假货，联系商家，对方不承认
售假，称刘女士要退货退款必须在退货
理由上选“因自身原因退款”。刘女士多
番要求平台介入才退了款，另外获得96
元平台补偿。

来自云南的郝女士在某平台下单了
一款婴幼儿纸尿裤。正版名为“狮子王
国”，品牌是“Babycare”，该商品名称与
正品无异，但收到货后，商品包装上却显
示“狮子玉国”“Babycate”，打开包装后
一股异味扑鼻而来。多番沟通后，平台
同意“仅退款”，之后再无后续。

北京朝阳居民文女士前不久在某电
商平台买了一款379元的潮牌包。下单
之前，因为怕买到假货，她特意挑选了一
家以该潮牌线上店命名的店铺，粉丝和
销量也挺高，且排在搜索页首位。可收
货后她惊呆了——包的走线有多处不平
整，颜色和图片完全不同，包的背面还多
了一个原版没有的小口袋。

意识到自己买了山寨包，文女士立
刻找到商家，但对方坚决不承认是假货，
称“新员工发错货了”。文女士要求其提
供品牌正品授权，对方却搪塞着迟迟拿
不出来。经过几个小时的掰饬，商家表

示愿意返 259 元差价作为“老顾客福
利”，但以“换季关键时期，退货影响店铺
数据”为由拒绝退货。

文女士转而申请平台客服介入，明
确提出要求“退一赔三”。平台客服却建
议其继续与商家沟通，称“平台没有执法
权，无法对商家进行罚款”。文女士无奈
向第三方投诉平台和12315消费者投诉
热线进行了投诉。

记者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以“假冒
伪劣”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投诉达3
万余条，且多为“处理中”，处理结果为

“已回复”“已完成”者寥寥无几。
受访专家指出，网络商家销售假冒

伪劣产品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
商务法、产品质量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涉
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
易权和人身、财产安全权，其行为应当依
法受到惩处。如果电商平台未严格履行
资质审核、日常管理等义务，平台要根据
具体情况承担相应责任；如果平台明知
或应知平台内商家存在违法违规或损害
消费者权益行为，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导
致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的，平台要依法
承担连带责任。

“实践中，消费者买到假货想要维权
成功并不容易，面临的挑战太多了。”北
京嘉潍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葛友山举
例说，比如维权成本高昂、程序繁琐等，
此外电商平台没有为消费者提供高效畅
通的维权渠道，客观上也增加了维权难
度。

在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
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看来，对于消费者
来说，主要是维权举证不易。有些商品
从外观上很难认定为假货，而检测不仅
涉及时间和经济成本问题，还涉及检测
资质和检测程序问题。消费者花钱花时
间单方申请检测的结果，可能面临商家
不认可的情况；如果消费者找商家一起
检测，又可能面临商家不配合的情况。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销售假货的
现象都客观存在。网络交易的特殊性，
决定了网上销售假货的现象更为普遍。
这一现象屡禁不止，是多方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
教授赵忠奎说。

他分析称，一是网上销售假货执法
难度大。传统执法机制在面对网上售假
现象时可能出现执法失灵，比如商家以
私宅从事网络交易时，因涉及私权，现场
检查难度大；执法部门因缺乏跨部门与
跨区域的联动，使得跨区域网上售假案
件的执法难度大幅增加。二是网络交易
平台门槛低，平台内商家售假成本低。
商家入驻平台需要符合相关的条件或资
质，而不少平台为吸引更多商家入驻，降
低入驻条件及资质审查条件，为售假乱
象埋下隐患，且较低的平台入驻门槛使
得被责令关闭店铺的商家可以轻松换驻
其他平台。对这部分商家来说，“责令停
止生产、销售”和“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
处罚手段的法律威慑力不足。

“另外，部分消费者在贪图便宜等心
理的驱使下‘知假买假用假’，也助长了
制假售假的发生。”赵忠奎说。

为进一步加大假货治理力度，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今年8月2日发布

《关于开展2024年全国“质量月”活动的
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侵权假冒活动。开
展依法惩治侵权假冒违法犯罪宣传活
动。发布一批涉产品质量纠纷案件典型
案例，集中办理一批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公益诉讼案件，加强以案释法，有力震慑
违法犯罪，提升群众法律意识。

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
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如果购买者
系因个人或者家庭生活消费需要购买食
品，没有证据证明其明知所购买食品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购买的，应当以
实际支付价款为基数计算价款十倍的惩

罚性赔偿金，充分保护普通消费者的维
权行为。

受访专家认为，铲除网店售假的土
壤，需从电商平台、商家与消费者等多个
维度综合施策。

葛友山指出，电商平台作为网络交
易的桥梁，应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对入驻
商家的名称、资质加强审核。针对高风
险商品类别，平台应考虑与专业第三方
质检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实施专业的质
量检测，以切实履行其对消费者的安全
保障义务。同时，平台还应建立健全投
诉处理机制，一旦发现售假行为，立即采
取措施，协助消费者维权，包括但不限于
为消费者提供商家店铺信息、交易记录、
商品批次信息等关键证据，以便消费者
能够有效追溯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对于违规商家，平台应立即采取措施，如
暂停店铺运营、扣除保证金，并在必要时
配合监管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从商家的角度来说，葛友山认为，
其在商品生产、运输、销售乃至售后服
务的每一个环节，均应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及监管要求；应完善售后服务体系，
提供退换货、维修等服务；对于消费者
的投诉，应积极回应，快速处理，避免纠
纷升级。部分售假商家存在“一赔了
之”的心理，错误地认为其不法行为最
多涉及民事赔偿责任，但实际上，商家
的严重不法行为可能触及刑法的多项
罪名，包括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假冒
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非法经营罪等。

对于消费者来说，受访专家一致认
为，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至关
重要，在购买前注意核实商品的生产信
息、标识、商家信誉等，遇到侵犯自己合
法权益的行为时及时收集好相关证据，
比如购物凭证、商品外包装、商品描述、
沟通记录等，依法维权。

据《法治日报》

假一赔三较难落实 消费者维权不容易2


